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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市立各級學校未滿40歲教職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

，基於本市公教一致，得比照市府適用「中央機關(構)員

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每2年1次給予公假1天前往

受檢乙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06年6月16日高市府人給字第1063050590

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促進及維護全體公務人員身心健康，市府同意未滿40歲

公務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，得比照「中央機關(構)員

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備註5之規定，每2年1次給

予公假1天前往受檢，學校教職員亦比照辦理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(全)、高雄市立公立幼兒園(含原公立托兒所)

副本：本局會計室、人事室 2017-07-07
09:55: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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